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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用地面积807公顷，
总建设量1063万平方米

2019年1月，《海珠创新湾（沥滘片区）城市设

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获广州市人民政府审批，总

用地面积 807公顷，总建设量 1063万平方米。其

中，沥滘村改造范围151.42公顷（原勘界面积），建

设量436.27万平方米。

会议上透露，随着沥滘村勘测定界的变化、

《广州市城市树木保护管理规定(试行）》等政策的

更新及市区印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现行控规需

进行优化调整。

片区位于新城市轴线南段与珠江沿岸高质量

发展带交界处，是重要的门户区域。此次规划范

围为AH1017-24等 8个连片的规划管理单元，面

积约581.90公顷。

规划范围内现状主要包括沥滘村等旧村庄和

盛景家园、珠江御景湾、中交总部等现状住宅和商

务写字楼以及中山二院、南天汇、妇幼医院等已批

待建项目，还包括广州市客轮公司船厂等少景旧

厂。

规划范围内集体权属用地面积约 141.91 公

顷，国有权属 228.62公顷。集体权属主要为沥滘

村(130.55公顷），国有权属涉及主体较多，主要有

广州港集团、中交四航局等。

优化临湿地界面，
构建高质量街区示范

会上透露了规划提升的必要性。沥滘村更新

改造项目作为续建项目列入广州市 2022 年城市

更新项目实施计划，而在实施阶段沥滘村重新梳

理建设用地范围后，改造范围减少6.26公顷，且现

行控规中所规划的高中及小学等公共服务设施及

道路，因旧村权属外的征地谈判工作推进困难，设

施规模落实受到影响。

此外，为衔接现行控规批复后市、区提出的新

定位，规划将落实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塑

造更高品质的公共空间，注入更高端的复合功

能。同时将落实《广州市将海珠区打造成高质量

发展新高地的实施意见》的战略要求，优化临湿地

界面，打造百年林荫大道，构建高质量街区示范。

新增117处公共设施
海珠沥滘片区规划获审通过

优化后，片区共有342处公共设施，包括完全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110kV变电站、垃圾转运（压缩）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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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117处公共设施
记者从会上获悉，居住公共

服务及市政设施方面，规划范围

内总人口9.46万人，较现行控规

新增0.03万人。调整后公共设

施涵盖八类65项，较现行控规新

增17项；数量共计342处，较现

行控规新增 117 处。规划参考

《广州市城市更新单元设施配建

指引》，按照产业建筑面积的6%

规划产业公服设施约10.44万平

方米。片区将新增独立占地市

政设施 3 处，为 110kV 变电站 2

座，垃圾转运（压缩）站1座。

规划按照不低于 9.46 万规

划人口规模设置教育设施。规

划范围内配置 93 班完全中学 1

处、51班九年一贯制学校1处、

小学5处、幼儿园10处，基本满

足片区学位及服务半径需求。

●增加部分公益性用地
用地布局方面，规划范围

内经营性用地减少 2.64 公顷，

其中沥滘村改造范围内经营性

用地减少3.11公顷。规划用地

落实农林用地及水域，增加部

分公益性用地。项目大致分为

六个片区。其中，片区一优化

市政设施，强调功能复合；片区

二高质量配置公共设施；片区

三落实树木保护要求；片区四

衔接河涌水系规划调整方案，

强化片区市政设施供应；片区

五打造林荫大道；片区六落实

基本农田。

●核心区新增350米方案
会上还提到核心区新增

了350米方案。

此次规划涉及4处用地建

筑高度优化，其中 1 处为商业

用地，3 处为居住用地。其中

商业建筑高度由15-40米调整

为15米。住宅建筑高度由100

米调整至120米。总量控制区

域形成地标建筑限高 350 米/

250米方案，会上提到，各地块

具体建筑高度及形态待后续

精细化城市设计形成优化方

案后确定。

会上提出，根据地区总师

意见，沥滘核心商务区作为广

州新中轴南端与珠江后航道

交汇的重要门户，应审慎研究

其建筑高度的合理性，建议从

广州新城市轴线的段落与节

点关系、沥滘片区东西组团建

筑群高度关系、超高层建筑物

作为门户地区城市地标的关

系三个方面进行深入论证，并

结合建筑开发量和塔楼体型

等因素合理统筹。

根据规划，沥滘核心商

务区 10 块用地划定为总量

控制区，地标建筑高度建议

不高于 350 米，在不增加总

建设量，居住建设量，商业商

务建设量，不减少公共服务

设施类型和规模，不降低道

路功能及面积的前提下开展

精细化城市设计，明确各地

块具体指标后按控规局部调

整程序办理。

●标志性+未来感+烟火气
规划提出，将延续现行控规的

主要设计策略，规划结构为一轴一

带的秩序结构。规划拟打造碧水蓝

湾、通江达湖、生态渗透的生态环

境。慢行交通方面将完善交通、打

造枢纽、重塑街区。同时，规划拟形

成前低后高、错落有致、团簇形态的

空间形态。

规划将形成三大共识，分别为

延续城市轴线，凸显门户形象；塑造

创新空间，激发片区活力；提取传统

要素，延续原真场所。总体愿景为

以“数字经济融合科技创新”，打造

面向下个100年的新轴线南门·数字

科创湾。

目标之一是标志性，即新城市

轴线地标场所集群。由单一的建筑

地标向更为广义的空间地标转变，

形成融合形象地标、生态地标、文化

地标于一体的地标场所集群，进一

步强化中轴南门户的标志性。目标

之二是未来感，即未来创新活力的

产业中心。结合数字经济产业“无

边界”的特征，规划通过水平功能细

分及垂直功能混合两种方式，赋予

地块丰富的混合使用功能，使不同

功能之间可以高度集聚，推动产业

融合的同时，实现基地内部的全面

活力营造。第三个目标则是烟火

气，即在地生活场景的展示窗口。

规划提出打造湿地粤生活体验街

区，开放社区的首层空间，融入休

闲、社交功能，构建慢行区域，释放

街区活力，打造更多“可随便坐下

来”的公共空间，让林荫大道两侧成

为生活聚集的场所。


